
玉林市科学技术局文件

玉市科〔2023〕25 号

玉林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《玉林市科技计划
项目储备库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开发园区管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经科局、玉东科工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，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，高质量

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现将《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库方案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玉林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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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库方案（试行）

为加快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创新科技项目形成机制，促

进科技项目与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，提高科技项目支持经济和社

会发展的前瞻性和准确性。经研究，建立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

备制度，组建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库，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

下。

一、项目储备库建设重点

根据《广西科技创新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玉林市科技创新发

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发展目标，围绕自治区、市科技创新工作要

点，选择一批对我市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,能

够显著提高产品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、增强技术功能、降低生产

成本、提高生产效率的项目入库，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

成果转移转化，助力玉林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项目储备库设置

（一）基础研究专项

1.专项内容：瞄准我市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需布局的

前沿技术，以基础科学研究为重点，能够取得原创成果突破，促

进基础研究和我市重点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的研究项目。

2.征集范围：面向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、

新型研发机构、高校及三甲医院征集。

3.入库条件：牵头申请单位在相关领域具备从事基础研究的

能力和基础；拥有完成研究能力的科研团队。所提项目应遵循“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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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探索、突出原创，聚焦前沿、独辟路径”的原则，积极研究攻

克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技术背后的重大科学问题。

（二）重点研发专项

1.专项内容：瞄准我市产业升级中最急最难、最关键最核心

的技术难题拟开展攻关的项目。

（1）围绕玉林市重点产业开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

新产品研发。

（2）围绕公共安全、医疗卫生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、食

品安全、文化产业发展、环境保护、宜居城镇建设等领域开展的

重大公益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示范。

（3）围绕区内外人才引进、成果引进、科技创新人才队伍

培养，开展重点科技攻关。

（4）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及高新技术企业围绕我市重点

产业发展开展的可持续高水平技术供给的专业性或综合性研发

项目。

2.征集范围：面向全市重点产业链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

建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的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等法

人单位征集。

3.入库条件

（1）由具备较好科研实力的企业、科研院所或高校等牵头，

可联合市内外高水平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提

出申请。

（2）项目应符合国家、自治区和市级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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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安全、环保等有关要求。

（3）项目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引领性，能够实现系

统性攻关和产业链协同创新，能够推动本产业链上下游衔接、产

业链条延伸或产业集群式发展。

（4）项目以共性关键技术突破、创新产品研发为重点。

（三）科普能力建设专项

1.专项内容：支持科普资源单位（学校、研究院所、企事业

单位等）围绕我市公众科普需求，建设具有地域、产业、学科等

特色的科普示范基地。支持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科普活动，开展科

技知识宣传、科普展教品研发、科研成果推广服务、科普文章和

作品创作，培养科普人才等。

2.征集范围：面向全市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及其他事业单

位和行业组织等法人单位征集。

3.入库条件

（1）申请入库单位要求具有较丰富的科普宣传工作经验、

科普活动组织经验和科普信息化工作经验，具备一定的科普基地

资源和相应能力支撑的人员队伍。

（2）申请入库已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重大科普活动项目和

品牌宣传平台。

三、项目储备库管理

（一）项目入库

1.项目储备入库申请

全市重点产业链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及其他事业单位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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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组织等法人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填写《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

备入库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及时提交辖区内科技主管部门或

行业主管部门。

2.项目储备入库受理

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各有关单位、各开发园区

管委对辖区和主管行业申报单位提交的《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

备入库申请表》进行初审，并出具推荐意见加盖公章后于每年5

月30日、11月30日前填写《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入库汇

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汇总辖区和主管行业拟入库项目，报送至市

科技局规划科。

市科技局规划科组织各业务科室对受理的项目是否符合专

项内容、征集范围及入库条件进行复核，经分管领导审核后，将

复核结果交市科技局规划科汇总。其中基础研究专项由高新科负

责负责复核；科普能力建设专项由成果科负责复核；重点研发专

项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分别归口管理，农业类由农村科负责、创新

平台及工业类由高新科负责、人才类由引智科负责、社发类由规

划科负责。

3.项目审定及入库

市科技局规划科每半年将各业务科室审查汇总的项目归纳

整理，递交成果科审核是否存在科研诚信问题，审核通过后提交

局领导审定，同时将审定结果反馈至各业务科室及推荐部门，由

各业务科室按领域、类别进一步整理完善后入库，并将最终入库

信息交规划科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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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管理

1.纳入储备项目库中的项目实行动态管理，适时调整，及时

更新。为及时做好相关项目信息的日常更新工作，县（市、区）

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各有关单位、各开发园区管委在提交新的《玉

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入库汇总表》时，需更新之前推荐入库的

项目动态。

2.在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及申报自治区级科技项目时，同

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储备库中的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出库

1.入库项目在库时间不超过 2年，获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

立项后自动出库。对超过 2年但仍没有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

目立项的予以自然出库，出库后的项目亦可优化后再次入库。

2.对因国家政策调整、项目承担单位发生变化、建设条件无

法落实、难以实施及其他违反科技项目立项条件的项目，应及时

从项目库中转出，予以清理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推荐工作要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

各有关单位、各开发园区管委认真梳理辖区和主管行业科技创新

需求，积极发动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，做好项目推荐工作，按

时报送市科技局。

（二）科室工作要求。严格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，规划科牵

头做好项目库征集通知发布、项目汇总、项目库管理，各业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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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按照规定履行审核职责，对于违规违纪的，按相应的法律、规

定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组织工作保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

各有关单位、各开发园区管委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

专人负责，抓好本辖区科技项目推荐入库工作。市科技局将每半

年通报一次项目入库情况。

附件：1.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入库申请表

2.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储备入库汇总表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玉林市科学技术局秘书科 2023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

